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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457 证券简称：赢合科技 公告编号：2025-031

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

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接到持股 5%以上

股东王维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许小菊女士的通知，获悉其将持有公司的部分股

份办理了股票解除质押业务，具体事项如下：

一、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

股东名称

是否为控股股东

或第一大股东及

其一致行动人

本次解除质

押股份数量

（股）

占其所

持股份

比例

占公司

总股本

比例

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

王维东 否 37,244,787 33.33% 5.74% 2019年 11月27日 2025年 4月 16日
上海电气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

许小菊 否 3,918,886 33.33% 0.60% 2019年 11月27日 2025年 4月 16日
上海电气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

合计 41,163,673 33.33% 6.34%

二、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：

股东

名称

持股数量

（股）

持股比

例

累计被质押

数量（股）

占其所

持股份

比例

占公司

总股本

比例

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

已质押股份

限售和冻结

数量（股）

占已质押

股份比例

未质押股份

限售和冻结

数量（股）

占未质押

股份比例

王维东 111,734,362 17.21% 51,000,000 45.64% 7.86% 0 0 507,363 0.84%

许小菊 11,756,664 1.81% 0 0 0 0 0 5,016,163 42.67%

合计 123,491,026 19.02% 51,000,000 41.30% 7.86% 0 0 5,523,526 7.62%

注：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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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上表所述的限售股不包含离职锁定股；

（2）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情况，均为四舍五入导致。

三、其他说明

2019 年 11 月 11 日, 王维东先生、许小菊女士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《业绩承诺协议》及《股份质押合同》。《股份质押

合同》约定王维东先生、许小菊女士以其分别持有的股票为其履行主合同项下义

务及责任向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股票质押担保，并于 2019 年 11 月

27 日办理完成质押手续。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前期披露的《关于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签署<股份转让协议>、<放弃全部表决权的承诺函>、<业绩承诺协议>

及<股份质押合同>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(公告编号：2019-083)

《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》

(公告编号：2019-089)。

公司经审计的 2020 年至 202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合计为人民币

15.43 亿元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合计为人民币

14.56 亿元，完成之前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业绩承诺。根据签署的《股

份转让协议》《业绩承诺协议》及《股份质押合同》，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办理了王维东先生、许小菊女士前期所质押的全部股份的解除质押手续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王维东先生与许小菊女士所持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。公

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、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；

2、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；

3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七日


